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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業務情況

有關與億仕登控股於能源行業的戰略合作

本公佈乃由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作出，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

司與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億仕登控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股份

代號： 1656）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 I 07.SI）上市的公司）就建議於能源

行業進行戰略合作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框架協議訂約方

(1)本公司；及 (2)億仕登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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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與億仕登控股擬（其中包括）於以下方面在能源行業上合

作 :

— 訂約方將運用彼等本身優勢，優先選擇對方作為夥伴以發展、設計、興建及

營運太陽能發電站項目。

— 就訂約方建議彼此合作的分佈式光伏發電站而言，億仕登控股將整合資源並

於其屋頂及閑置空間開發該等項目。同時，本公司將於開發期間至興建期間

參與並提供所有詳盡技術及商業支援，以確保符合所有相關投資可行性指

標。

— 利用本公司於興建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的豐富經驗及先進技術背景以及億仕

登控股的空間資源，訂約各方將進一步研發，共同提升所涉及各個工藝流程

的品質並就擴充其他業務（例如儲電、微電子技術及出售電力）作出準備。

— 億仕登控股亦可向本公司提供購買權，以公平市價向本公司出售其日後發展

及興建的屋頂分佈式光伏發電站。

— 訂約方亦將動用彼等本身資源及優勢，就儲電及電熱棒充電業務上全面合作

以共同受惠。

訂立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自二零一六年九月起，本集團著手擴充下游太陽能項目開發業務，董事會認為此

舉有助多元化拓展本公司業務及推動本集團發展。框架協議標誌著本集團不斷謀

求發展及擴充下游太陽能業務，旨在結合下游太陽能業務與本集團現有上游太陽

能業務以締造協同效益。

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框架協議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

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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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研究、生產及銷售高效單晶產品以及投資、開發、

建設及運營太陽能光伏發電站。

有關億仕登控股的資料

億仕登控股為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股份代號： 1656）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 I 07.SI）雙重上市。億仕登控

股的主要業務包括提供技術諮詢、培訓服務及管理服務，以及主要專注提供運動

控制及工程解決方案。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鄒國強先生及張楨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

益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銘樞先生、Kang Sun先生及徐二明先生。

– 3 –


